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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袁昊）日前，市民胡先
生向本报反映，市区潜山公园山顶观光塔
下卫生状况太差，还收取游客3元钱卫生
费，实在不该。也有网友反映类似问题：潜

山顶上观光塔门边太脏了，观光塔的工作
人员应该每天清扫一下。同时，到潜山晨
跑的市民没跑两步，就突然发现有辆车经
过，让市民呼吸尾气。这位网友还用手机
拍摄图片发到网上。

6日上午，记者来到潜山公园限行亭，
正在此值班的工作人员梁女士告诉记者，

“关于早上车辆限行的问题，由于潜山古寺
还未完工，大部分车辆上都是项目工程人
员；潜山森林公园的卫生由公园保洁部负
责，目前保洁部共7人，每天早上8点前就
来山上巡视和打扫卫生。但山顶观光塔内
的卫生是由观光塔方负责的。”

对于市民反映的问题，山顶观光塔一徐
姓负责人表示，“塔内与塔外20米内的卫生
工作是我们在负责，招收了2名保洁人员，
也确实收取了一定费用。但在周末游客较
多的时段，保洁人员可能会顾不过来，导致
市民有意见，今后将加强管理。”

记者下山时，正好遇到公园保洁部余组
长和几位保洁员将整桶的垃圾运下山。“有
少数市民的环保意识较差，来山上游玩会随
手扔垃圾，给公园保洁工作带来负担。”余组
长无奈地对记者说，潜山公园的环境需要游
客共同维护，人人少丢一点垃圾，环境就会
变得更干净。

本报讯（记者 袁昊）“咸宁大道麦笠山
路的龙潭水文站旁一处水管爆裂，水柱喷射
很高。”日前，一位刘姓市民向本报反映。

9日上午8点，记者根据刘先生描述，在
咸宁大道麦笠山路198号路灯旁，找到龙潭
水文站附近这节裂开的水管。只见水柱喷
射出大概5余米远，浪费情况严重。“这个水

管裂开大概有一个月了，一直没有人来修
理。”一位胡姓环卫工告诉记者，“好像是附
近一房产公司管理的，可能他们一直都不知
道吧。”

随后，记者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相关
路段管理人员当天上午已将该路段水管水
闸关闭。

水管破裂一月无人管
记者及时联系，水闸已被关闭

责编：陈烽 美编：陈烽 热线热帖2014年1月10日 星期五 电话：8210000

E-mail:newb2003@163.com5

本报讯（通讯员 郭国联）两村民因林
权纠纷发生打斗，司法所工作人员细心调查
取证，最后成功调解，两位村民握手言和。

2013年10月底，通山县南林桥镇罗城
村14组村民鲁某将自己林权证范围内一处
林地发包给他人砍伐。同村15组的村民陈
某得知此事后，赶至该地阻止砍伐，称此处
山林在其林权证范围内，林木也系其当年造
林、抚育的。双方为此引发口角，陈某一怒
之下将已砍下的26棵树木扛回家中。鲁某
闻讯赶到理论并发生激烈打斗，鲁某身受轻
微伤。

事后，罗城村调委会多次调处未果。
2013年11月10日，村调委会请求南林司法
所前往调处。司法所工作人员先通知双方
当事人携带相关的证件到争议的林地实地
察看。

经查验，鲁某能提供争议林地第一轮
1984年的承包经营权证件和第二轮2007
年的林权证。而陈某不能提供任何有效证
件。根据现行政策和法规，司法工作人员明
确指出：争议林地承包经营权归鲁某。

随后司法工作人员向知情的当地村民
进行了调查了解，证实此处林木确属陈某当
年造林、抚育的。依据“谁造林，谁受益”的
原则和《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调解员提
出了以下调解方案：1、陈某已扛走的26棵
树木归其所有；2、山上剩下当年造林抚育的
树木由鲁某折价补偿2000元给陈某；3、陈
某今后再不得在争议地内造林或从事其他
经营活动。

最后，双方当事人心悦诚服地在协议书
上签字并握手言和。

林权纠纷引争斗
司法调解化纷争


